
國
軍
已
婚
男
性
軍
官
工
作
角
色
與
家
庭
角
色
之
探
討

血
而

且M
WR EV( 

當RI
V八

字
(

此
可
(

此
間

※
 

塔
今
(
也
M
X
V
(
此
而k
m
e…E
M
I
T
-
-
M

血
而
且
可
(
6川
等
八
也
可
…
品
市
區

R
E
V
.
血
可
(

車
旦
、
前
…
仁I

軍
人
的
職
責
是
保
國
衛
民
，
因
此
常
留
守
部
隊
、
隨
時
待
命
，
加
上
軍

隊
結
構
的
特
性
，
常
因
任
務
需
求
而
不
斷
調
遷
，
若
仍
未
婚
，
受
影
響
的
只

有
原
生
家
庭
.• 

倘
若
己
結
婚
，
還
會
影
響
生
殖
家
庭
。
本
文
以
團
軍
已
婚
男

性
軍
官
為
題
材
，
運
用
深
度
訪
談
法
，
實
際
瞭
解
是
否
因
為
軍
人
角
色
的
關

係
'
而
疏
於
對
家
庭
的
照
顧
、
?
與
家
庭
互
動
的
機
會
與
時
間
會
不
會
相
對
減

少
?
工
作
角
色
與
家
庭
角
色
如
何
兼
顧
?
二
者
角
色
之
間
會
不
會
產
生
衝
突
?

如
何
取
得
平
衡
點
，
以
維
持
家
庭
的
正
常
運
作
?
應
有
何
種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
來
加
以
協
助
?
此
是
撰
寫
本
文
的
動
機
。

貳
、
文
獻
資
料

依
社
會
學
辭
典
(
彭
懷
真
譯
，
一
九
九
一
)
所
言
，
角
色

(
2
戶
已
是

個
人
在
特
殊
情
境
下
的
行
為
表
現
。
依
據
林
顯
宗
三
九
八
五
)
所
謂
角
色

是
組
織
或
集
團
中
個
人
的
位
置
，
成
員
被
其
他
成
員
期
待
並
執
行
所
分
配
的

~ 
~ 
※ 
~ 
~ 
~ 
~ 
H能
無
※ 
※ 
H能
再再

強H

~ 
H反
黨

※ 
※ 
通話

講H
~ 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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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
美

珍

任
務
。
而
角
色
衝
突
(
「

O
H∞

n
o口
口
2

什
)
指
當
不
一
致
的
目
標
和
期
望
加

諸
於
一
個
角
色
，
或
發
生
於
一
個
人
所
擁
有
的
不
同
角
色
之
間
時
，
即
發
生

角
色
衝
突
。
角
色
衝
突
發
生
後
會
導
致
產
生
「
減
低
衝
突
」
的
行
動
，
或
以

放
棄
其
中
一
個
角
色
的
方
法
來
解
決
。
(
彭
懷
真
譯
，
一
九
九
二

家
庭
的
成
立
乃
是
基
於
婚
姻
、
血
緣
和
收
養
三
種
關
係
所
構
成
，
在
相

同
的
屋
頂
下
共
同
生
活
，
彼
此
相
互
作
用
;
是
意
識
、
情
感
交
流
與
互
助
的

一
個
整
體
。
他
們
各
自
履
行
著
夫
、
妻
、
父
、
母
、
子
、
女
、
兄
弟
、
姊
妹

等
社
會
角
色
﹒
。
自
己
所
由
來
的
家
庭
稱
之
為
原
生
家
庭

(
F
S
F
C
O卅日
T

個
5
).. 

個
人
在
原
生
家
庭
長
大
成
人
後
，
與
其
他
原
生
家
庭
的
成
員
結
婚
、
中

生
育
子
女
，
創
立
新
的
家
庭
，
稱
為
生
殖
家
庭
(
內
心
自
己
呵
。
同
有

o
n門g
E
O

口
時

)
。
家
庭
除
了
具
有
經
濟
、
保
護
、
教
育
、
娛
樂
、
宗
教
等
傳
統
功
能
，
更
國

是
子
女
社
會
化
的
場
所
，
也
是
情
感
支
持
的
基
石
。
(
謝
秀
芬
，
一
九
八
六
机

)
蔡
文
輝
三
九
九
一
)
也
清
楚
的
指
出
:
個
人
從
生
到
死
，
都
受
著
家
庭
七

不
斷
的
影
響
，
無
論
是
他
的
生
理
和
心
理
成
長
、
情
感
和
態
度
的
培
養
、
教
恃

育
和
社
交
生
活
等
，
皆
受
家
庭
有
形
無
形
的
影
響
。

n
刀

n‘u 
nnu 



隨
著
時
代
變
遷
，
家
庭
也
受
到
極
大
影
響
，
家
庭
功
能
與
結
構
逐
漸
縮

小
，
使
得
家
庭
不
再
是
自
給
自
足
的
封
閉
團
體
。
為
了
生
活
、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
娛
樂
等
，
都
必
須
利
用
家
庭
以
外
的
各
種
機
構
、
社
會
設
施
、
制
度
來
滿
足

生
活
上
的
種
種
需
要
，
以
實
行
作
為
家
庭
一
分
子
應
盡
的
本
分
。
這
些
社
會

的
設
施
、
制
度
不
僅
提
供
個
人
在
經
濟
上
的
安
定
，
也
協
助
家
庭
關
係
的
安

定
及
保
障
家
庭
制
度
。
(
李
增
祿
編
，
一
九
九
五
)

傳
統
上
，
男
性
被
賦
予
擔
負
家
庭
經
濟
安
全
的
角
色
，
他
必
須
外
出
工

作
，
賺
取
金
錢
，
以
維
持
不
虞
匿
乏
的
生
活
;
在
家
庭
又
擔
任
工
具
性
的
指

導
者
角
色
，
須
與
配
偶
子
女
有
良
好
的
溝
通
，
以
維
持
家
庭
的
和
諧
關
係
。

巳
婚
軍
人
除
了
擔
負
一
般
已
婚
男
性
的
角
色
外
，
尚
肩
負
國
家
安
全
的
神
聖

使
命
，
其
職
責
更
大
。
楊
亞
平
等
編
三
九
八
九
)
「
軍
事
社
會
學
概
論

」
中
即
探
討
戀
愛
、
婚
姻
和
家
庭
在
軍
人
生
活
占
有
十
分
重
要
的
地
位
，
問

題
解
決
得
好
，
將
使
軍
人
生
活
幸
福
愉
快
，
鞏
固
軍
隊
的
戰
鬥
力
;
解
決
不

好
，
將
嚴
重
影
響
士
氣
。

美
國
軍
官
在
一
個
駐
地
的
任
期
通
常
是
三
年
，
駐
地
換
防
十
分
頻
繁
，

而
許
多
家
庭
生
活
問
題
與
頻
繁
調
動
有
關
。
當
家
庭
搬
到
另
一
居
住
地
，
經

常
會
在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心
理
上
付
出
代
價
，
尤
其
是
孩
子
的
社
會
、
心
理
代

價
最
大
，
他
們
必
須
習
慣
在
遷
移
時
放
棄
老
朋
友
去
結
交
新
朋
友
;
還
有
，

因
夫
妻
分
居
兩
地
引
發
的
婚
姻
問
題
。
像
「
空
軍
手
冊
」
第
三
十
四
至
三
十

七
條
訂
有
「
家
庭
服
務
計
畫
」
'
協
助
解
決
軍
人
家
庭
生
活
的
迫
切
問
題
，

防
範
消
極
情
緒
影
響
軍
官
。
(
北
京
大
學
國
防
學
會
譯
，
一
九
八
六
)

事
實
上
，
美
軍
自
一
九
六

0
年
代
迄
令
，
透
過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軍
官
(

社區

的
o
n
H丘
吉
兵

0
月

2

叩
門
的
)
及
軍
中
牧
師

(
n
E
E
E口
的
)
，
在
各
營
區
內
發

設
立
「
家
庭
服
務
中
心
」

(
F
自
己
呵
的
。
門
〈
H
g
n
o
D汁
。
門
)
相
關
的
家
庭
諮
叮
叮

商
機
構
，
來
協
助
美
軍
士
官
兵
及
其
眷
屬
，
因
部
隊
與
家
庭
之
間
的
社
會
適
刊

應
問
題
，
所
造
成
的
家
庭
暴
力
、
親
子
溝
通
不
良
、
婚
姻
危
機
等
家
庭
問
題
，

j可
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協
助
士
官
兵
在
家
庭
與
部
隊
中
發
展
較
成
熟
的
角
色
十

適
應
。
其
提
供
的
服
務
包
括
個
案
諮
商
、
財
務
諮
商
或
教
育
、
新
駐
地
的
叭
叭

適
應
協
助
、
搬
家
服
務
、
家
庭
危
機
服
務
、
配
偶
的
職
業
輔
導
、
家
庭
發
展

教
育
、
部
隊
移
防
時
官
兵
及
其
家
屬
的
諮
商
服
務
、
家
庭
特
別
需
求
服
務
(

如
殘
障
兒
童
)
、
家
庭
暴
力
及
兒
童
受
虐
案
例
諮
詢
治
療
處
置
等
。
(
楊
菊

吟
，
一
九
九
八
)

蘇
聯
(
獨
立
國
協
)
則
從
軍
區
到
團
一
級
單
位
都
設
立
了
軍
隊
和
地
方
←

PO 

共
同
組
成
的
軍
官
家
庭
指
導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軍
官
家
庭
關
係
的
調
適
、
日
常
一

生
活
的
安
排
、
妻
子
和
子
女
的
就
學
與
就
業
、
家
庭
教
育
與
相
關
問
題
的
解

決
，
也
組
織
軍
官
家
屬
進
行
文
化
娛
樂
活
動
，
並
在
一
定
時
間
，
組
織
軍
官

家
屬
來
營
參
觀
，
讓
家
屬
加
深
對
軍
隊
的
印
象
，
提
高
對
軍
隊
建
設
的
認
識
，

便
於
鼓
勵
和
支
持
親
人
獻
身
國
防
事
業
。
中
國
大
陸
軍
人
的
妻
子
常
面
臨
以
中

下
問
題

:
ω
家
務
事
的
壓
力
:
軍
人
家
庭
，
由
於
分
居
兩
地
，
家
務
重
擔
都
華

壓
在
妻
子
一
人
身
上
。ω經
濟
上
的
困
難
軍
人
沒
有
額
外
收
入
，
往
返
探
叭

親
，
開
銷
大
，
也
沒
有
自
己
的
房
子
。

ω

感
情
上
的
孤
獨
大
陸
軍
人
與
家
村

屬
都
分
居
兩
地
，
離
別
多
，
團
聚
少
。
為
解
決
軍
人
的
家
庭
問
題
，
結
合
軍

L
t

隊
與
社
會
的
支
持
與
幫
助
，
成
立
軍
人
服
務
社
、
軍
人
家
庭
服
務
中
心
，
為
恃

軍
眷
介
紹
職
業
，
為
農
村
缺
乏
勞
動
力
的
軍
人
家
屬
組
織
「
助
工
隊
」

o

該
二n

刀



政
府
也
制
定
一
套
較
完
整
的
優
撫
工
作
制
度
，
軍
隊
也
建
立
家
屬
隨
軍
、
幹

部
休
假
、
戰
士
探
親
等
一
系
列
制
度
。
(
楊
亞
平
，
一
九
八
九
)

我
國
除
了
內
政
部
、
軍
人
之
友
社
對
官
兵
家
屬
提
供
服
務
以
外
，
國
防

部
總
政
治
作
戰
部
及
聯
合
勤
務
總
司
令
部
、
國
防
部
婦
聯
會
也
都
為
官
兵
及

家
屬
提
供
相
關
的
扶
助
，
包
括
項
目
為
:
照
顧
困
苦
軍
眷
生
活
、
策
辦
征
屬

訪
問
慰
助
、
急
難
病
因
慰
助
、
聯
繫
巡
迴
訪
問
、
推
展
征
屬
服
務
工
作
、
強

化
征
屬
服
務
措
施
、
征
屬
連
線
服
務
、
個
案
協
調
管
教
、
糾
紛
訴
訟
協
處
、

災
害
救
助
、
技
能
訓
練
、
就
業
生
產
等
。
(
朱
美
珍
，
一
九
九
六
)

奎
、
研
究
方
法
與
訪
談
綱
要

量
化
研
究
法

(
ρ
E口汁
:
E
E
O

門
g
g

門
口Y
S
S
Y
O

已
)
著
重
效
率
，
將

價
值
與
事
實
分
開
，
因
此
社
會
現
象
和
社
會
行
為
背
後
的
意
義
就
被
忽
略
了
，

研
究
易
趨
向
於
工
具
性
和
規
範
性
，
形
成
理
論
的
窄
化
現
象
，
也
失
去
實
際

指
導
研
究
的
功
能
。
質
化
研
究
法

(
O
E
H
Z
E
E∞可
g
g

「
n
y
g
o
耳
旦
)

是
一
種
自
然
的
研
究
方
法
，
研
究
者
以
開
放
性
觀
點
、
整
體
性
胸
襟
，
深
入

探
查
人
、
事
、
地
、
互
動
方
式
、
脈
絡
關
係
等
，
亦
即
要
對
現
象
背
後
的
意

義
加
以
理
解
。
(
朱
美
珍
，
一
九
九
一
)

簡
春
安
(
一
九
九
二

)
也
認
為
質
化
研
究
法
沒
有
預
存
的
假
設
與
立
場
，

重
視
的
是
當
事
者
真
實
的
感
受
與
其
對
事
物
的
看
法
，
是
強
調
事
實
的
整
體

性
，
細
緻
的
探
討
人
與
人
、
人
與
事
的
互
相
影
響
關
係
'
不
排
斥
價
值
觀
，

不
急
著
探
討
因
果
關
係
'
不
忙
著
概
化
，
不
求
事
情
的
絕
對
性
、
因
果
性
，

認
為
一
切
都
是
相
關
的
，
都
可
以
再
討
論
，
研
究
結
論
也
是
大
類
性
的
。
質

主
、

4
A﹒

化
研
究
法
常
用
的
技
巧
為
非
結
構
式
的
直
接
觀
察

(
2
3

脫

口
。
口
的
什
門

C
S
C「
且
已
Z
Z
E
H
O口
)
、
會
談
(
5
什
叩
門
戶
室
)
。
展

季

本
文
以
文
獻
資
料
為
架
構
，
設
計
以
下
的
訪
談
綱
要
，
以
深
度
訪
談
法
刊

(
2
5
H
口
汁
。
可
〈

H
Z
)
訪
問
三
位
已
婚
男
性
軍
官
，
每
位
訪
談
時
間
各
為
哼

一
小
時
，
並
予
以
錄
音
，
方
便
做
資
料
整
理
。
訪
談
綱
要
如
下

.. 

十四

一
、
請
問
您
與
家
人
的
關
係
如
何
?
(
與
家
人
的
相
處
情
形
，
家
人
包
期

括
父
母
、
配
偶
、
子
女
等
)

二
、
有
沒
有
因
為
是
軍
人
的
關
係
而
影
響
您
與
家
人
的
相
處
?
(
如
相

處
時
間
較
少
、
溝
通
較
差
等
)

三
、
您
在
家
裡
會
不
會
協
助
做
家
事
(
如
洗
碗
、
倒
垃
圾
)
，
您
認
為

這
是
您
應
該
做
的
?
還
是
幫
配
偶
的
忙
?

四
、
您
的
工
作
情
形
如
何
?

五
、
您
的
工
作
會
不
會
用
掉
您
很
多
時
間
?
(
會
不
會
因
為
工
作
需
要
，

而
減
少
與
家
人
相
處
?
)

六
、
如
果
您
的
工
作
與
家
庭
相
聚
的
時
間
，
產
生
衝
突
時
，
您
以
何
者

為
優
先
考
量
?
又
如
何
兼
顧
兩
者
?

Fhd 
n
h
υ
 

.
中

華

肆
、
受
訪
者
基
本
資
料
氏

關
問

甲
軍
官
.. 

現
階
少
校
，
高
雄
人
，
結
婚
七
年
，
妻
子
亦
在
職
，
育
有
二
八

子
一
女
，
目
前
自
行
購
屋
，
小
家
庭
同
住
。
十

七

乙
軍
官

.. 

中
校
退
役
轉
任
文
職
，
花
蓮
人
，
結
婚
二
十
三
年
，
妻
子
亦
年

為
軍
人
，
育
有
二
女
，
目
前
自
行
購
屋
，
小
家
庭
同
住
。
汁

口
川



丙
軍
官
.. 
現
階
上
尉
，
桃
園
人
，
結
婚
一
年
多
，
妻
子
未
就
業
，
育
有

一
子
，
與
父
每
同
住
。

因
本
文
以
男
性
軍
官
為
探
討
主
題
，
細
標
題
亦
以
男
性
軍
官
為
第
一
人

稱
來
標
示
，
因
此
以
下
內
容
則
以
男
性
軍
官
所
相
對
應
的
其
他
角
色
名
稱
做

為
稱
呼
，
如
岳
家
。

伍
、
訪
談
資
料
分
析

、
工
作
角
色

雖
同
為
軍
人
，
卻
常
因
工
作
性
質
、
部
隊
特
質
、
軍
種
、
階
級
、
職
務

的
不
同
，
使
得
工
作
時
間
亦
不
同
。
軍
人
的
工
作
類
型
，
可
大
略
區
分
為
野

戰
單
位
、
外
(
離
)
島
單
位
、
幕
僚
單
位
，
三
項
工
作
依
時
間
歷
練
並
輪
調
。

野
戰
單
位
雖
在
本
島
，
但
離
家
仍
有
一
段
距
離
，
而
且
須
留
在
營
區
，
不
能

回
家
，

每
月
的
休
假
日
數
不
超
過
五
天
，
其
餘
均
是
工
作
日
。
若
在
外
(
離

)
島
，
只
能
一
\
二
個
月
才
能
休
假
一
次
，
一
次
假
期
以
五
至
七
天
為
限
。

幕
僚
單
位
，
雖
採
上
下
班
制
，
但
是
業
務
繁
重
，
工
作
時
間
相
當
長
。

例
如
甲
、
乙
軍
宮
過
去
歷
練
野
戰
單
位
時
，
大
約
二
星
期
休
假
一
次
，

一
次
休
假
二
天
;
丙
軍
官
目
前
的
單
位
雖
為
野
戰
單
位
，
但
休
假
較
正
常
，

每
周
有
二
個
晚
上
可
以
外
宿
(
亦
即
可
以
回
家
過
夜
)
，
周
日
則
採
輪
休
方

式
;
若
碰
到
裝
備
檢
查
或
特
殊
任
務
時
，
則
一
個
月
或
一
個
多
月
，
都
無
法

休
假
，
與
家
人
的
聯
絡
只
能
依
賴
電
話
。
歷
練
外
(
離
)
島
時
，
一
、
二
個
月

才
能
回
家
一
次
，
是
經
常
發
生
的
，
有
時
為
了
配
合
船
期
或
配
合
其
他
隊
職

幹
部
輪
休
時
間
，
只
考
慮
讓
其
他
較
低
階
級
弟
兄
正
常
休
假
，
故
常
延
誤
自

4
占

、

4
4

己
的
休
假
，
因
此
曾
半
年
多
才
休
假
，
此
種
情
形
愈
高
階

長
官
，
愈
常
發
生
。
版

此
外
，
甲
軍
官
歷
練
幕
僚
軍
官
時
，
工
作
時
間
為
早
上
七
點
至
晚
上
九
點
，
一
刊

所
以
每
天
早
上
六
點
出
門
，
晚
上
十
點
才
能
回
到
家
，
假
日
若
有
特
殊
任
務
刊

需
要
加
班
，
其
餘
休
假
較
為
正
常
，
乙
軍
官
亦
有
類
似
情
形
，
工
作
時
間
長

4

是
多

數
幕
僚
軍
官
面
臨
的
類
似
情
形
。
無
論
歷
練
何
種
職
務
，
只
要
官
階
愈
卅

高
，
承
擔
責
任
愈
重
，
休
假
日
數
愈
少
，
回
家
時
間
愈
少

，

與
家
人
相
處
時
期

間
也
少
。
除
非
伴
隨
部
隊
輪
調
機
會
，
家
庭
也
跟
著
遷
徙
到
部
隊
附
近
，
軍

官
與
家
人
相
處
時
問
稍
可
增
加
，
但
若
配
偶
亦
有
專
職
，
無
法
跟
隨
遷
徙
，

軍
官
只
好
利
用
休
假
時
間
來
回
奔
波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軍
人
都
非
常
忠
於
職
守
，

完
全
以
工
作
為
首
要
，
只
要
工
作
需
要
，
會
奉
獻
所
有
的
時
間
以
利
於
從
事

工
作
。
因
為
軍
官
認
為
他
是
奉
獻
給
國
家
，
為
國
家
而
犧
牲
自
己
是
應
該
的
。

一 66 一

二
、
與
原
生
家
庭
的
互
動
關
係

志
願
役
軍
人
自
幼
離
家
就
讀
軍
校
，
畢
業
後
立
即
分
發
部
隊
服
役
，
自

排
長
開
始
歷
練
，
而
後
輔
導
長
、
連
長
等
，
經
年
累
月
都
與
部
隊
為
伍
，
與

家
庭
互
動
原
本
較
少
。
到
部
隊
服
役
，
若
為
野
戰
單
位
或
外
(
離
)
島
，
則

能
照
顧
自
己
原
生
家
庭
的
時
間
更
少
。
結
婚
後
，
再
加
上
自
己
的
生
殖
家
庭
料

需
要
經
營
'
的
確
有
分
身
乏
術
之
感
。
因
此
男
性
軍
官
結
婚
後

，

與
原
生
家
民

關
問

庭
的
互
動
關
係
有
以
下
數
種
。
、

L

村
要
求
配
偶
與
軍
官
親
生
父
母
同
住.. 

此
方
式
對
男
性
軍
官
較
為
方
便
，
十

可
同
時
照
顧
原
生
家
庭
與
生
殖
家
庭
，
又
增
加
配
偶
一
份
的
力
量
，
代
替
自
抖

己
奉
養
父
母
。
若
生
育
子
女
，
也
可
請
父
由
代
為
照
料
，
減
少
因
自
己
不
在
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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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，
配
偶
兼
顧
家
務
與
子
女
而
產
生
的
忙
碌
，
父
每
亦
可
合
館
弄
孫
，
享
受

三
代
同
堂
的
家
庭
溫
馨
。
惟
此
方
式
的
缺
點
為

.. 

配
偶
與
婆
婆
若
有
不
愉
快
，

常
使
得
彼
此
的
關
係
不
太
好
，
易
產
生
婆
媳
問
題
，
導
致
家
庭
關
係
易
趨
緊

張
，
男
性
軍
官
常
介
於
原
生
家
庭
與
生
殖
家
庭
的
衝
突
中
，
有
時
還
得
花
費

更
多
的
時
間
與
精
神
化
解
婆
媳
衝
突
。
尤
其
軍
官
無
法
每
天
回
家
，
若
有
婆

媳
衝
突
，
亦
無
法
盡
快
處
理
，
當
有
時
間
處
理
時
，
問
題
已
有
些
嚴
重
，
處

理
後
仍
有
些
芥
蒂
。
但
若
配
偶
亦
就
業
，
婆
媳
關
係
較
為
良
好
;
若
配
偶
未

就
業
，
則
較
有
衝
突
。
以
乙
軍
官
為
例
，
乙
軍
官
婚
後
，
偕
同
配
偶
與
父
母

同
住
，
配
偶
雖
為
軍
人
，
但
擔
任
幕
僚
工
作
，
每
晚
回
家
先
接
回
孩
子
、
照

顧
子
女
、
協
助
做
家
事
，
又
因
為
個
性
溫
順
、
善
體
人
意
，
與
翁
婆
關
係
良

好
。
但
是
丙
軍
官
配
偶
未
就
業
，
又
與
軍
宮
父
母
同
住
，
雖
有
父
由
協
助
照

顧
幼
兒
，
但
軍
官
無
法
每
天
回
家
，
婆
媳
在
家
相
處
時
間
長
，
偶
爾
發
生
小

摩
擦
，
配
偶
憋
在
心
裡
，
當
軍
官
回
家
，
配
偶
哭
哭
啼
啼
、
抱
怨
連
連
，
軍

官
需
經
常
扮
演
和
事
佬
，
心
裡
卻
深
受
其
苦
。

叫
購
買
或
租
買
房
屋
在
原
生
家
庭
附
近

.. 

與
配
偶
同
住
，
而
未
與
原
生

家
庭
同
住
，
享
有
與
配
偶
獨
立
自
主
的
空
間
，
又
可
隨
時
探
望
親
生
父
母
。

軍
官
若
在
部
隊
，
配
偶
與
親
生
父
母
亦
可
相
互
支
援
與
照
顧
，
雙
方
保
持
既

親
密
又
獨
立
的
距
離
，
可
以
維
持
一
定
的
和
諧
關
係
。

日
逢
年
過
節
才
與
親
生
父
母
相
處

.. 

生
殖
家
庭
距
離
原
生
家
庭
較
遠
，

或
與
岳
家
同
住
，
只
能
於
逢
年
過
節
或
父
母
生
日
時
才
能
相
聚
，
其
餘
時
間

只
能
依
賴
電
話
或
書
信
聯
絡
。
相
聚
時
必
是
充
滿
歡
樂
，
未
能
相
聚
時
則
有

些
許
的
愧
疚
感
與
無
力
感
，
或
用
有
形
的
金
錢
與
物
質
做
為
彌
補
。
例
如
甲
、

土
、
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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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軍
官
購
屋
居
住
，
與
原
生
家
庭
距
離
均
遠
，
逢
年
過
節
才
與
親
生
父
母
、
發

展

兄
弟
姊
妹
相
聚
。

羞
于

原
生
家
庭
成
員
也
都
習
慣
軍
人
兒
子
無
法
經
常
在
家
，
大
都
習
慣
於
自
刊

己
處
理
事
務
，
較
不
假
手
於
軍
人
兒
子
，
只
有
重
大
事
情
才
會
告
知
。
至
於
峙

軍
人
兒
子
自
己
覺
得
從
小
即
離
開
家
庭
，
對
於
家
庭
的
感
情
，
總
覺
得
不
是
十

非
常
親
密
，
似
乎
有
點
疏
離
，
也
有
點
淡
;
但
是
對
家
庭
有
種
說
不
出
來
的
期

愧
疚
，
而
且
對
家
庭
的
責
任
感
相
當
重
，
也
分
不
出
是
愧
疚
產
生
的
責
任
感
，

還
是
原
有
的
責
任
心
，
總
覺
得
自
己
就
是
家
庭
的
支
柱
，
家
中
有
事
絕
對
盡

力
完
成
，
這
是
甲
軍
官
的
心
聲
。

三
、
與
岳
家
的
互
動
關
係

軍
人
因
長
期
不
在
家
，
家
庭
事
務
完
全
須
仰
賴
配
偶
，
包
括
:
養
育
子

女
、
教
育
子
女
、
家
務
操
作
、
與
夫
家
娘
家
聯
繫
溝
通
、
與
其
他
親
戚
互
動
、

與
鄰
居
互
動
等
。
其
中
最
花
費
時
間
的
是
生
養
教
育
子
女
與
家
務
操
作
，
尤

其
當
子
女
尚
小
，
或
子
女
生
病
時
，
最
需
要
他
人
的
協
助
與
幫
忙
，
但
軍
人

丈
夫
卻
不
在
身
逞
，
若
無
他
人
伸
出
援
手
，
光
靠
配
偶
一
人
是
忙
不
過
來
的
。

此
時
岳
家
的
支
援
是
最
迅
速
、
最
周
全
、
也
最
貼
心
，
正
是
配
偶
最
便
利
的
叭
叭

資
源
，
因
此
即
使
巴
結
婚
，
居
住
在
岳
家
、
購
屋
在
岳
家
附
近
、
常
往
岳
家
民

國

走
動
，
都
與
岳
家
保
持
非
常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、
、
、

/ 

例
如
甲
軍
官
結
婚
後
，
與
配
偶
住
在
岳
家
，
岳
家
待
他
很
好
，
甲
軍
官
十

認
為
他
在
部
隊
，
配
偶
與
岳
家
父
宙
兄
弟
姐
妹
一
起
生
活
，
互
相
照
顧
，
讓
扎
扎

他
非
常
放
心
。
後
來
有
能
力
自
行
購
屋
，
也
選
擇
岳
家
附
近
的
房
子
，
方
便
汁

口
川
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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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相
照
料
，
甲
軍
官
很
喜
歡
如
此
的
生
活
模
式
。
又
如
二
年
前
次
子
出
生
後

不
久
，
長
于
發
生
燙
傷
，
常
喊
痛
、
黏
著
媽
媽
、
需
要
媽
媽
比
較
多
時
間
的

照
顱
，
甲
軍
官
配
偶
無
暇
分
身
，
甲
軍
官
忙
於
公
務
，
無
法
常
常
請
假
幫
忙

配
偶
。
岳
家
義
不
容
辭
協
助
送
醫
，
岳
母
照
顧
次
子
、
小
舅
子
負
責
接
送
，

一
家
大
小
忙
在
一
起
，
甲
軍
官
非
常
感
謝
岳
家
，
與
岳
家
感
情
深
厚
。

目
前
甲
軍
官
的
職
務
雖
可
每
晚
回
家
，
但
每
天
早
上
仍
將
子
女
送
到
岳

家
，
請
岳
父
每
照
顧
，
也
在
岳
家
用
晚
餐
，
再
帶
全
家
人
回
生
殖
家
庭
休
息
。

甲
軍
官
對
岳
家
有
很
深
的
感
激
，
只
要
有
空
，
便
邀
請
岳
家
父
垣
兄
弟
外
出

旅
遊
'
也
非
常
珍
情
與
子
女
相
處
的
每
一
時
刻
。
甲
軍
官
住
在
岳
家
附
近
，

既
享
有
獨
立
空
間
，
又
有
岳
家
的
協
助
，
可
謂
最
幸
福
的
人
。

乙
軍
官
的
原
生
家
庭
與
岳
家
非
常
相
近
，
婚
後
與
自
己
的
父
母
同
住
，

因
為
配
偶
亦
為
軍
人
，
生
育
子
女
後
須
請
棉
姆
照
顧
，
父
母
並
未
反
對
讓
岳

家
親
戚
協
助
照
顧
，
因
此
與
岳
家
的
關
係
亦
頗
為
親
近
。
丙
軍
官
結
婚
後
，

與
配
偶
居
住
在
自
己
的
原
生
家
庭
，
距
離
岳
家
較
遠
，
仍
會
利
用
假
日
帶
配

偶
回
岳
家
，
與
岳
家
關
係
仍
相
當
不
錯
。

四
、
與
配
偶
的
互
動
關
係

若
配
偶
亦
為
軍
人
，
彼
此
熟
悉
軍
人
的
生
活
作
息
，
較
能
適
應
軍
人
長

期
留
在
部
隊
無
法
照
顧
家
庭
的
事
實
，
家
務
均
由
配
偶
承
擔
，
配
偶
也
較
無

怨
言
。
若
配
偶
非
軍
人
，
在
婚
前
需
要
一
段
長
時
間
的
溝
通
，
結
婚
後
較
能

接
受
先
生
長
期
不
在
家
，
須
獨
自
生
活
的
特
質
。
甲
、
丙
軍
官
的
配
偶
，
都

非
軍
人
，
婚
前
即
經
過
深
思
熟
慮
，
做
好
軍
官
先
生
無
法
天
天
在
家
的
準
備
，

士
、

4
A
1

區

所
以
甲
軍
官
與
配
偶
決
定
暫
時
住
岳
家

.• 

丙
軍
官
配
偶
則
選
擇
住
軍
官
的
原
發

生
家
庭
，
避
免
配
偶
一
人
落
單
，
讓
軍
官
多
擔
心
。
展

孟
子

軍
官
亦
能
體
會
配
偶
的
辛
勞
，
深
深
感
謝
配
偶
為
家
庭
的
犧
牲
，
都
會
刊

充
分
運
用
假
期
時
間
，
協
助
配
偶
料
理
家
務
。
例
如
甲
軍
官
與
配
偶
協
調
，

4
/ 

只
要
在
家
時
間
，
會
包
辦
子
女
的
洗
澡
、
倒
垃
圾
、
擦
地
板
等
工
作
，
配
偶
十

亦
感
覺
得
到
他
的
用
心
，
兩
人
同
心
協
力
。
又
如
乙
軍
官
會
利
用
假
期
協
助
加

配
偶
購
買
較
多
的
日
用
品
，
乙
軍
官
認
為
他
應
該
陪
同
提
重
物
;
也
會
用
假

日
處
理
家
中
粗
重
工
作
，
如
修
理
水
電
、
木
工
、
油
漆
、
園
藝
等
。
丙
軍
官

只
要
碰
到
可
以
外
宿
的
日
子
或
休
假
日
，
一
定
馬
上
回
家
陪
伴
配
偶
。

五
、
與
子
女
的
互
動
關
係

軍
官
於
畢
業
後
，
由
少
尉
開
始
歷
練
，
時
約
二
十
三
歲
，
至
三
十
歲
左

右
，
還
在
歷
練
上
尉
階
級
。
以
階
級
而
言
，
屬
於
基
層
的
尉
級
軍
官
;
以
工

作
角
色
而
昔
日
，
屬
於
隊
職
幹
部
;
以
工
作
量
而
言
，
負
荷
量
較
重
。
此
時
期

正
值
適
婚
年
齡
，
即
使
子
女
出
生
後
，
亦
尚
幼
小
，
正
是
需
要
較
多
照
顧
的

時
期
，
工
作
與
家
庭
二
者
較
難
兼
顧
，
常
造
成
子
女
不
認
識
軍
官
父
親
的
窘

境
。
子
女
長
大
，
軍
官
仍
維
持
忙
碌
工
作
，
比
較
容
易
造
成
親
子
溝
通
障
礙
，
刊
訂

此
是
多
數
高
階
軍
官
共
同
面
臨
的
困
擾
。
有
些
軍
官
為
方
便
照
顧
家
庭
，
常
氏

會
隨
部
隊
移
防
，
將
家
庭
遷
到
部
隊
附
近
，
優
點
可
享
受
家
庭
溫
馨
，
缺
點

4

則
是
子
女
須
不
斷
適
應
新
的
環
境
、
新
的
學
校
、
新
的
老
師
、
新
的
同
學
、
十

七

新
的
鄰
居
，
對
幼
小
子
女
是
一
大
挑
戰
。
年

甲
軍
官
用
假
日
攜
子
女
外
出
郊
遊
、
幫
子
女
洗
澡
，
用
意
是
增
加
親
子
計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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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
通
。
乙
軍
官
在
長
女
二
歲
後
，
調
至
台
北
，
全
家
一
起
遷
徙
，
離
開
花
蓮

老
家
。
居
住
台
北
時
，
因
夫
妻
二
人
均
上
班
，
子
女
則
四
處
托
鄰
居
、

w
m姆

照
顧
，
、
或
就
讀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等
，
長
女
自
幼
跟
著
父
位
遷
移
，
及
一
長
對

環
境
適
應
力
較
差
，
次
女
出
生
後
，
調
動
較
少
，
生
活
穩
定
，
其
環
境
適
應

力
較
好
。乙

軍
官
曾
在
休
假
時
，
承
諾
二
女
外
出
郊
遊
'
卻
因
緊
急
事
故
，
被
部

隊
召
回
，
乙
軍
官
只
好
說
明
原
委
，
對
女
兒
致
歉
，
承
諾
下
次
履
約
，
女
兒

雖
瞞
畸
咕
咕
，
也
只
能
接
受
;
乙
軍
官
了
解
女
兒
的
體
諒
，
仍
以
公
務
為
重
。

丙
軍
官
的
幼
子
尚
在
袖
相
中
，
確
是
全
家
快
樂
的
泉
源
，
丙
軍
官
願
意
以
自

己
全
部
空
問
時
間
與
幼
子
相
處
。

六
、
平
衡
方
式

工
作
角
色
與
家
庭
角
色
產
生
衝
突
，
一
般
軍
人
都
會
設
想
各
種
方
法
來

避
免
。
以
下
是
幾
種
較
常
連
用
的
方
式

.. 

付
與
岳
家
保
持
密
切
關
係
:
藉
用
岳
家
資
源
，
以
援
助
生
殖
家
庭
的
正

常
運
作
，
例
如
請
岳
父
回
來
幫
忙
、
將
配
偶
及
子
女
送
到
岳
家
。
此
方
式
是

多
數
軍
人
家
庭
常
用
的
方
式
，
深
受
配
偶
喜
歡
，
亦
可
減
少
婆
媳
溝
通
的
問

題
，
多
數
軍
人
也
以
此
為
精
神
後
盾
。

叫
隨
部
隊
輪
調
，
家
庭
也
跟
著
遷
徙

.. 

部
分
軍
官
會
隨
部
隊
單
位
更
動
，

家
庭
也
隨
著
遷
徙
'
亦
即
配
偶
、
子
女
隨
軍
人
移
動
。
此
種
情
形
須
有
以
下

搭
配
條
件

.. 

ω
尚
未
購
置
自
己
的
房
子
。

ω
配
偶
無
專
職
。

ω
尚
未
生
育
子

女
或
子
女
尚
幼
小
。
仙
軍
官
原
生
家
庭
、
岳
家
無
法
提
供
援
助
。
其
優
點

.. 

士
、

4
4

陌
但

減
少
在
工
作
地
點
與
住
家
之
間
，
往
返
的
交
通
時
間
與
交
通
經
費
。
但
亦
有
發

其
缺
點

ω
須
不
斷
的
適
應
新
環
境
。

ω

家
庭
必
需
品
較
為
缺
乏
，
因
不
斷
做

的
遷
徙
，
故
不
敢
購
買
較
大
型
的
傢
俱
，
如
電
冰
箱
、
床
、
衣
權
等
，
多
數
刊

傢
俱
都
以
簡
單
、
輕
便
為
原
則
，
故
整
體
家
庭
予
人
漂
泊
的
感
覺
，
沒
有
穩
峙

健
踏
實
之
感
。

ω
子
女
亦
須
不
斷
更
換
就
學
環
境
，
適
應
不
同
的
新
朋
友
，
十

較
無
法
建
立
深
交
的
知
心
朋
友
。
此
情
形
常
隨
著
歷
練
較
高
階
級
、
經
濟
情
叭
叭

況
好
轉
、
子
女
長
大
而
停
止
。

同
轉
換
工
作
類
型

.. 

藉
由
進
修
、
升
遷
、
調
職
等
各
種
管
道
，
由
野
戰

部
隊
或
外
(
離
)
島
單
位
，
轉
換
為
幕
僚
業
參
單
位
，
爭
取
可
以
上
下
班
的

機
會
，
以
便
兼
顧
工
作
與
家
庭
。

剛
辦
理
退
役
，
投
入
民
間
就
業
市
場
在
服
務
屆
滿
服
役
年
限
，
申
請
卜

ρ
h
u
 

退
役
，
依
自
己
的
興
趣
，
再
尋
找
適
合
的
就
業
機
會
;
或
以
退
伍
金
自
行
創
一

業
，
再
創
事
業
第
二
春
。

先
宜
、
土
口
五
口

n
h
忙
。
俞
小
三
三
日

本
文
揉
討
的
男
性
軍
官
均
為
志
願
役
軍
官
，
他
們
有
的
是
於
十
二
歲
離

開
家
庭
，
進
入
中
正
預
校
園
中
部
就
讀
，
或
於
十
五
歲
進
入
中
正
預
校
就
讀
。
刊
訂

預
校
畢
業
，
就
讀
軍
官
學
校
(
如
陸
軍
官
校
、
海
軍
官
校
、
空
軍
官
校
及
政
氏

關
問

戰
學
校
)
，
畢
業
後
分
發
各
部
隊
服
役
，
依
簽
約
時
間
的
長
短
，
於
六
年
、
八

十

八
年
、
十
年
或
二
十
年
才
能
退
役
，
回
到
大
社
會
。

七

軍
人
將
人
生
最
精
彩
的
青
壯
年
貢
獻
給
國
家
，
也
將
自
己
全
副
精
力
服
年

務
部
隊
，
目
前
又
正
值
「
國
軍
精
實
」
期
間
，
每
一
戰
力
均
做
最
高
承
載
運
汁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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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，
因
此
現
代
的
軍
人
責
任
重
、

工
作
時
間
長
，
同
時
又
扮
演
兒
子
、
先
生
、

父
親
的
角
色
，
的
確
是
很
難
為
的
。
經
國
先
生
曾
對
政
戰
人
員
有
以
下
的
訓

示
「
冒
人
家
所
不
敢
冒
的
險
、
吃
人
家
所
不
能
吃
的
苦
、
負
人
家
所
不
肯
負

的
責
、
忍
人
家
所
不
願
忍
的
氣
」
，
正
是
現
代
軍
官
的
最
佳
寫
照
。

綜
觀
世
界
各
國
軍
隊
，
都
有
類
似
的
家
庭
問
題
。
以
美
軍
為
例
，
他
們

著
重
建
立
軍
事
社
區
與
民
間
社
區
之
關
係
'
因
為
軍
人
家
庭
居
住
在
民
間
社

區
，
他
們
接
觸
的
是
民
間
的
各
項
服
務
，
軍
人
也
常
參
加
民
間
活
動
以
獲
得

娛
樂
需
求
;
而
軍
事
設
施
的
緊
急
使
用
，
配
合
當
地
政
府
，
以
協
助
民
間
社

區
遭
受
天
然
災
害
的
復
原
工
作
，
甚
或
協
助
控
制
犯
罪
行
為
，
二
者
社
區
呈

現
「
共
生
關
係
」

我
國
若
能
仿
此
方
式
，
並
連
用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，
將
部
隊
與
鄰
近
居
民

結
合
，
部
隊
和
社
區
形
同
鄰
居
，
增
進
雙
向
溝
通
，
父
母
親
、
配
偶
、
子
女

居
住
在
民
間
社
區
，
視
部
隊
為
鄰
居
，
部
隊
若
有
社
區
服
務
時
，
服
務
對
象

就
是
自
己
的
親
戚
、
鄰
居
、
朋
友
，
落
實
鄉
親
土
親
的
觀
念
，
而
軍
官
也
可

以
減
少
往
返
時
間
，
同
時
兼
顧
家
庭
與
工
作
。

我
國
雖
有
協
助
軍
人
的
相
關
服
務
措
胞
，
仍
嫌
不
足
，
應
再
加
強
類
似
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同
時
建
議
在
現
有
的
「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」
、
及
已
正
式
編
組

的
「
心
理
輔
導
官
」
外
，
再
增
設
社
會
工
作
軍
官
，
以
協
助
有
家
庭
困
擾
的

軍
官
，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及
早
處
理
家
庭
問
題
。

本
文
的
受
訪
軍
官
都
能
運
用
自
己
的
資
源
協
助
自
己
的
生
殖
家
庭
，
以

達
到
家
庭
的
正
常
運
作
，
並
非
每
一
官
士
兵
皆
能
如
此
幸
運
，
如
果
沒
有
資

源
足
以
協
助
家
庭
，
而
導
致
家
庭
危
機
的
產
生
，
是
我
們
不
願
意
看
到
的
，

因
此
建
立
軍
人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是
今
後
值
得
發
展
的
課
題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政
戰
學
校
社
工
玄
副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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